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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第 V 項：檢討香港紡織品管制制度  
 

就  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會議上對放寬管制後

的紡織商登記方案登記年費水平所提出的意見，政府現回應如下。  
 

在會議上討論放寬紡織品管制的事項時，有委員建議政府應

將放寬管制後的紡織商登記方案的登記年費調整為 60 元，以避免令業

界因要繳付 61 元年費的零碎金額而產生不便。  

 

政府經已審慎考慮有關建議。政府的政策是根據「用者自付」

的原則，把各項收費的水平，大致訂於足以收回提供服務所涉的全部成

本。基於 2014 至 2015 年度價格水平計算的成本檢討結果，我們建議把

放寬管制後的紡織商登記方案登記年費訂於 61 元。在有需要堅守「用

者自付」和「收回全部成本」作為收費水平準則的考慮下，我們難以進

一步調整放寬管制後的紡織商登記方案年費至 60 元。然而，工業貿易

署將推出不同的付款渠道便利業界，例如繳費靈、網上銀行、便利店付

款等，屆時應該可以有助減少業界因須繳付零碎金額而可能造成的不

便。  
 

        工業貿易署署長  

（      代行）  

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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